附件6

县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简易交易操作流程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单宗连片50亩以上耕地、园地、林地规模化流转，必须通过本平台公开交易；50亩以下零散流转可村级公示备案，自愿进场交易。
第一步：村集体初审公示

转出农户/村集体提交流转申请、地块定级资料、一地一档、土地权属证明；村委会核验权属、流转意愿，村内公示7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出具初审意见。
第二步：乡镇资料复核

村委会将全套资料报送乡镇农业农村办，复核地块等级、基准地价、租金底线、流转期限，出具复核意见。
第三步：平台录入基础信息

乡镇工作人员登录现有县农村产权交易平台，录入地块地类、等级、面积、基准地价、修正后租金底价、流转年限、地块图片、四至信息，不新增系统功能模块。
第四步：挂牌公示

平台线上挂牌，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；同步在村委会公示栏张贴定价系数、地块等级、底价信息，接受社会经营主体报名。
第五步：意向承租方报名验资

意向经营主体提交营业执照、身份证明、农业经营资质，缴纳履约保证金（按年度总租金10%收取），获取竞价资格。
第六步：线上/线下竞价

１．底价不得低于地块基准地价最低控制线；

２．多意向方实行阶梯加价竞价，单次加价幅度不低于20元/亩；

３．仅有1家意向方，协商确定成交价，全程书面留痕。

第七步：成交公示

竞价结束确定受让方，平台、村级同步公示成交租金、流转面积、经营主体，公示3个工作日。
第八步：签订标准化流转合同

公示无异议后，使用本县统一示范合同文本，明确地块定价、租金动态调整条款、农地管控要求。
第九步：三级备案归档

合同签订30日内完成村登记、乡备案、县平台电子归档；保证金抵扣首期租金或无息退还，交易流程闭环办结。
（二）交易监管补充规则

１．全程复用现有平台，不新增软硬件、不开发新系统，零额外建设成本；

２．平台交易全部免费，不收取农户、经营主体交易服务费；

３．交易档案、定价核算单据、竞价记录同步纳入地块“一地一档”长期留存；

４．四荒地、零散小地块可简化流程，仅村级公示备案，无需平台挂牌。

